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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至科创板上市的会计师意见函 

 

                                                           勤信专字【2023】第 0313 号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分

拆规则》”）、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兴发集团”）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分拆上市预案”)，兴

发集团拟将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福电

子”）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判断兴发集团和兴福电子财务指标是否符合《分拆规则》的条件是兴发集团

和兴福电子管理层的责任。根据《分拆上市预案》，兴发集团分拆所属子公司兴

福电子至科创板上市符合《分拆规则》的条件。 

我们根据《分拆规则》要求出具了本核查意见。除了对兴发集团和兴福电子

财务指标是否满足《分拆规则》条件执行核查外，我们未对本核查意见所述以外

内容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核查意见，我们建议本核查意见使

用者将本核查意见所述内容与兴发集团 2022 年度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我们认为，兴发集团和兴福电子财务指标满足《分拆规则》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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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

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专项说明 

 

一、本次分拆符合《分拆规则》的规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已审议本次分

拆相关议案，根据前述决议以及《分拆规则》等法规，本次分拆符合《分拆规则》

对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相关要求，具备可行性，具体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三年 

公司股票于 1999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至今已满三年，符合“上市

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三年”的要求。 

（二）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分别为 62,216.91 万元、

428,171.06 万元、585,178.35 万元，符合“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的规定。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

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六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根据兴福电子经审计的最近 3 年财务数据，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2020

年-2022 年）扣除按权益享有的兴福电子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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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发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母净利润 585,178.35 428,171.06 62,216.91 1,075,566.32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605,259.97 446,952.53 63,590.03 1,115,802.53 

二、兴福电子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母净利润 19,137.90 9,848.93 -2,023.50 26,963.33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4,609.76 9,117.64 -2,325.79 21,401.61 

三、兴发集团股东享有兴福电子权益比例 

享有权益比例 55.29% 55.29% 95.83%  

四、兴发集团合并报表按权益享有的兴福电子的净利润 

归母净利润 10,581.34 5,445.48 -1,939.12 14,087.70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8,077.74 5,041.14 -2,228.80 10,890.08 

五、兴发集团扣除按权益享有的兴福电子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母净利润 574,597.01 422,725.58 64,156.04 1,061,478.62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597,182.24 441,911.38 65,818.83 1,104,912.45 

归母净利润（扣非前后孰低） 574,597.01 422,725.58 64,156.04 1,061,478.62 

综上，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兴福电子净利润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6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值计算），符合相关要求。 

（四）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

公司的净利润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上市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净资产不得超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根据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利

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为 585,178.35 万元；根据兴福电子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兴福电子 2022 年度净利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值计算）为 14,609.76 万元。因此，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

享有的兴福电子的净利润未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 

根据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2022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029,959.61 万元；根据兴福电子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兴福电子 2022 年末净资产

为 143,345.23 万元。因此，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兴福

电子的净资产未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 

综上，公司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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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市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分拆：（1）资金、资产被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上市公司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严重损害。（2）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3）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十

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4）上市公司最近一年或一期财务会计

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5）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股份，合计超

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方通过该上市公司间接持有的除外。 

截至本核查意见公告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占用或者上市公司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的

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

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最近一年（2022 年），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

的“勤信审字【2023】第 0246 号”《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至本核查意见公告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未持有兴福电

子的股权，不存在合计持股超过兴福电子分拆上市前总股本 10%的情形。 

综上，公司不存在上述不得分拆的情形。 

（六）上市公司所属子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1）

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

但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子公司净资产百分之十的

除外。（2）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

买的。（3）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要业务或

资产。（4）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5）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

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股份，合计超过该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三十，

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通过该上市公司间接持有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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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更新稿）》及募集资金实际

到位情况，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6 万吨/年芯片用超高纯电子级化学品项目”

和“3 万吨/年电子级磷酸技术改造项目”，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均为兴福电子，拟

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53,797.03 万元。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202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不再将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并将扣除上述募投

项目已投入金额外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47,524.07 万元（考虑增值税影响后的余额，

含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全部用于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有机硅新

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中的“40 万吨/年有机硅生产装置”的建设。根据公司 2021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截至 2021 年末，“6 万吨/年芯片用超

高纯电子级化学品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978.53 万元、“3 万吨/年电子级磷

酸技术改造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225.27 万元，2022 年上述项目未使用公

司募集资金。因此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兴福电子使用公司募集金额为 6,203.80 万元，

不超过兴福电子 2022 年末净资产 143,345.23 万元的 10%，符合相关要求。 

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未围绕电子化学品业务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因此，兴

福电子主要业务或资产不属于兴发集团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

购买的。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不存在电子化学品相关的业务和资产，

因此，本次拟分拆业务或资产不属于兴发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要

业务或资产。 

兴福电子自成立以来，专注于湿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不属于主

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 

截至本核查意见公告日，兴福电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通过员工

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兴福电子股权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兴福电子任职情况 对应兴福电子股权比例 

1 李少平 董事长 0.87% 

2 叶瑞 董事、总经理 1.21% 

3 
贺兆波 董事、总工程师、研发中心主任 0.69% 

张庭（贺兆波配偶） 研究员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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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林 副总经理 0.70% 

合计 3.63% 

截至本核查意见公告日，除上表所列的情况外，兴福电子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兴福电子股权的情况。兴福电子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兴福电子的股权合计未超过兴福电子分拆上市前

总股本的 30%，符合相关要求。 

综上，兴福电子不存在上述不得分拆的情形。 

（七）上市公司应当充分说明并披露：（1）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

业、增强独立性。（2）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分拆到境外上市的，

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3）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

分拆所属子公司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

存在交叉任职。（4）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

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1、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磷矿石、食品添加剂、草甘膦系列产品、有机硅系列产品、

二甲基亚砜、电子化学品、肥料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农业、集成电路、汽

车、建筑、化学等领域。本次分拆完成后，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除兴福

电子外的其他企业将专注于除电子化学品以外的其他业务，有利于公司与兴福电

子集中精力进一步做优做强各自主业。 

2、本次分拆后，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 

（1）同业竞争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磷矿石、食品添加剂、草甘膦系列产品、有机硅系列产品、

二甲基亚砜、电子化学品、肥料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农业、集成电路、汽

车、建筑、化学等领域。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主要从事煤炭、甲醇等贸易业务

以及金融、旅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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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福电子目前主要从事湿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电

子级磷酸、电子级硫酸等通用湿电子化学品，以及蚀刻液、显影液、清洗剂、再

生剂、剥膜液等功能湿电子化学品，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显示面板等领域电子

元器件湿法工艺制程的清洗、蚀刻、去膜等工艺环节。 

兴福电子系公司及控股股东宜昌兴发旗下唯一开展电子化学品的主体和平

台，截至本核查意见公告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宜昌兴发与兴福电子之间在主要产

品方面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情形。 

为避免本次分拆后的同业竞争情形，公司、宜昌兴发和兴福电子已分别就避

免同业竞争作出了书面承诺。 

（2）关联交易 

本次分拆兴福电子上市后，公司仍将保持对兴福电子的控股权，兴福电子仍

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分拆上市不会额外增加公司关联交易，兴福电

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不会因本次分拆上市而发生变化。 

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及宜昌兴发仍为兴福电子的直接控股股东和间接控股

股东，兴福电子和公司/宜昌兴发及其控制的除兴福电子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以下统称“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将计入兴福电子每年关

联交易发生额。兴福电子与公司/宜昌兴发及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一定金额的关联

交易，该等关联交易系出于实际经营的需要，具有合理商业背景，不存在严重影

响独立性或显失公平的情形。 

本次分拆后，公司/宜昌兴发及关联企业与兴福电子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关

联交易时仍将保证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合理性和公允性，并保持公司和兴福电子

的独立性，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调节财务指标，损害公司及兴福电子的利益。 

为减少和规范本次分拆后的关联交易情形，公司、宜昌兴发和兴福电子，公

司、宜昌兴发和兴福电子已分别就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作出了书面承诺。 

3、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 

截至本核查意见公告日，公司和兴福电子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

营性资产；建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对其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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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建账、核算、管理，兴福电子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公

司和兴福电子各自具有健全的职能部门和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独立行使

职权，亦未有兴福电子与兴发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公司不

存在违规占用、支配兴福电子的资产或干预兴福电子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

形。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和兴福电子将保持资产、财务和机构的相互独立。 

4、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兴福电子拥有自己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存在与公司的高级管

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和兴福电子将继续保

持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独立性，避免交叉任职。 

5、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公司与兴福电子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保

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本次分拆后，

公司与兴福电子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本次分拆上市将促使兴福电

子进一步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继续与公司保持资产、业务、机构、财务、人员

方面的相互独立，增强业务体系完整性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二、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兴发集团分拆兴福电子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符合《分拆规则》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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